
校科技 (⒛15)3号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
‘     果培育计划

”

(简称
“
登峰计划

”
)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 :

《华中科技大学
“
重大科技成果培育计划

” (简称
“
登峰计

划
”)实施方案》经 2015年 2月 5日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,现予

以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              ¨

9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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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
“
重大科技戊果培育计

(简称
“
登峰计划

”
)实施方案

戈 刂

’’

一、总体目标

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,鼓励有较强研究实力的科研团

队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,培育

和产出一批高水平、有影响的标志性科技成果,进而形成若干个具有

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团队,学校决定实施
“
重大科技成果培育计划

”

(以下简称
“
登峰计划

”
)。

二、指导思想

面向科学前沿和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,加强顶层设计,整合校

内资源,加强有组织创新,推动学科交叉,通过大团队建设,培育重

大科技创新成果,促进若干研究领域的研究高峰的形成,促进学校学

科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,并为我国并跑或领跑国际科技而努力。

三、资助对象

“
登峰计划

”
主要资助以我校优秀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的

科研团队,该团队应已围绕某一重要研究方向开展 5年以上工作,且

有很好的研究成果积累,经过培育和沉淀,在未来 5至 10年内,有

实力产出重大研究成果并能冲击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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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 学校成立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、顶层设计和宏

观布局,负责审定规划设计和实施方案方案以及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2∶ 学校成立工作小组。负责整个计划的具体设计和实施工作 ,

包括团队的遴选,重大科技成果的设计、组织协调,整合交叉性或互

补性项目成果等,团 队建设的过程管理。工作小组设在科学技术发展

院。

3.学校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。专家咨询委员会为

重大科技成果和团队的遴选、管理实施提供咨询,评审委员会负责遴

选评审专家、组织评审、开展定期检查和阶段性评估等工作。备领域

的咨询专家和评审专家由校内外专家组成,且海外顶级专家比例不少

于 1/3。

五、操作实施

1。
“
登峰计划

”
分为

“
科技前沿类

”
和

“
重大需求类

”两类进行

组织培育;

2.“登峰计划
”
拟培育重大科技成果 8-10项 。不实行集中申报,

成熟一个支持一个。该计划培育期实行 5+5滚动支持,在第五年年末

进行评估,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滚动。

3.对入选
“
登峰计划

”
的研究团队及成果跟踪管理,进行年度检

查和日常跟踪,保障其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。对中期评估不合格者

将终止培育计划并收回资助的结余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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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重视国家、省部级重点项目的实施,催生有重大创新的基础理

论成果和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科学技术成果。对省部以上重大重点科技

项目加强执行过程监督和管理,重
`点
引导和培育重大科技成果。

六、遴选条件

“
登峰计划

”
的遴选包括对申报科研团队资质及其申报的科研项

目两个方面。评审应重点考虑以下内容:

1.学术带头人必须有深厚的学术积累,在国内该领域为引领性

学术人物,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学术地位。曾获得过国家级奖或省部级

一等奖;或在研究中有重大发现、发明,对学科发展、社会经济发展

有重要贡献;或发表过高水平 (高影响因子、高被引、热点论文、

或为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的重要成员;具有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

和学术道德。

2。 申报团队有 5-10名 核心成员,各成员应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

向和共同研究的科学问题,并在该研究方向有扎实的研究基础。

3.研究团队应已围绕某一重要研究方向开展 5年以上工作,具

有扎实的研究基础;应在所申报方向承担过国家科技计划或地方的重

大重点科技项目。

4.研究团队在研究方向上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绩,如:原始

创新显著,有重大科学发现,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系列论文,得到

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;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推广转化效益显

著的专利成果,特别是围绕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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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形成的系列专利成果,或者相关标准得到广泛应用;获得省部级科

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科学技术奖。

5.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的科研

团队优先考虑。

七、支持方式

1.经费支持。学校设立 “
登峰计划

”
专项资金,经遴选认定的

团队,给予有力的经费支持,专款专用。资助经费主要用于资助期内

的科研工作支出,经费使用应遵守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。

2。 政策支持。学校对入选团队予以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倾斜。

(1)团 队负责人享受
“
华中学者

”
领军岗位津贴。

(2)学校 (创 新研究院 )、 院系每年共同支持团队 2个博士生指

标。

(3)学校对入选团队所有成员免除年度考核和聘期科研目标任务

考核。教学、公共服务工作按照教师基本岗位职责执行。

(4)团 队负责人可根据研究计划和工作实际,提出需要学校提供

的其他支持条件。经由工作小组报请咨询专家及领导小组同意后予以

支持。

八、有关说明

1。 实施过程中如遇到未尽事宜,学校将另做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。
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由科学技术发展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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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  主动公开  ⒛15年 5月 18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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